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獎勵檢舉不法領取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實施要點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為鼓勵檢舉不法領取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之行為，以確保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之支出符合補貼目的，並維持受補貼機構公平競爭環境，特訂定本要點。
二、檢舉人檢舉案件經本署作成不法領取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處分，於行政救濟程序確定後，依不法領取金額百分之二十，核給獎勵獎金。
三、檢舉人應檢具下列資料，向本署提出檢舉，本署應設置專責人員受理：
(一)檢舉人之姓名及身分證統一號碼。
(二)不法領取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之具體證據(如附表)。
檢舉人親自以言詞向本署舉發之案件，本署應作成紀錄，經向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檢舉人簽名或蓋章。
四、檢舉人匿名或未具真實姓名或經查證檢舉人身分不實者，本署得不予受理。
五、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署得免議存查，並將決定及理由通知檢舉人：
(一) 同一檢舉案件，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 仍一再檢舉者。
(二) 檢舉資料不足致本署無法查察者，且經本署限期補充，檢舉人屆期仍未補充者。
(三)經查無不法領取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屬實者。
六、檢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核給獎金：
(一)公務員或受委託執行公權力人員因執行職務發現不法行為而檢舉。
(二)各級環境保護機關現職人員。
(三)中央及地方公職人員。
七、獎金領取：
(一)二人以上，先後檢舉同一案件者，僅獎勵最先檢舉者；二人以上共同或同時檢舉同一案件者，以該案件應核給之金額平均分配之。
(二)經核定應予獎勵之案件，由本署通知受獎勵人於三個月內領取獎金，屆期未領取者視為放棄。
八、本署對於檢舉人之身分資料應嚴予保密，檢舉書、紀錄及其他可能曝露檢舉人身分之證據或資料應妥善保管。如發生洩密情事，不論故意或過失，本署均應依法議處，並追究失職人員責任。檢舉人提供之事證，於結案後應以密件存檔保管，並於結案日屆滿五年依法銷毀。但檢舉人請求返還者，不在此限。
九、檢舉獎金由本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非營業基金項下支應。

提供不法領取補貼費之犯罪行為具體證據原則
	 (
附表
)原則
	樣態

	一、虛偽不實，致認證量虛增。
	如：
1.調整計量設備，虛增每一筆秤重物品(應回收廢棄物或主軸元件)之重量或數量，詐領補貼費。
2.蓄意夾雜非屬應回收廢棄物，虛增認證重量或數量，詐領補貼費。
3.纂改磅秤重量(或計數數量)紀錄，虛報應回收廢棄物品重量(或數量)，詐領補貼費。
4.將已認證之應回收廢棄物(或主軸元件)重複過磅(或計數)，詐領補貼費。
5.未依規定將已認證之應回收廢棄物完成破壞或拆解，詐領補貼費。
6.虛報有害物質回收量，提高有害物質去除比率，詐領補貼費。

	二、應作為未作為，致影響回收處理品質或未妥善處理廢棄物。
	如：
1.未經處理之應回收廢棄物(或主軸元件)，出廠後再回流進廠重複過磅，影響質量平衡。
2.未依規定將已認證之應回收廢棄物完成破壞或拆解，影響資源回收再利用比率。
3.未將應回收廢棄物處理後之再生料及廢棄物，依規定分別交付再生料及廢棄物之處理業者處理，致未妥善處理廢棄物。

	三、其他影響稽核認證數量及品質之行為。
	如：
1.偽造CCTV影像，影響稽核認證數量及品質。
2.勾結稽核認證團體，影響稽核認證數量及品質。


佐證文件資料：
1、 必要提供項目：影片、「具體描述相關人、事、時、地、物及頻率之案件運作方式」。
2、 儘量提供項目：書面紀錄之相關表單、建議本署執行蒐證之方式。
